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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一名主要股東出售股份 

本公佈乃由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

規則」）第 13.09(2)(a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之 內幕消息條文作出。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獲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Best Quality Limited通知，其已於二零一七
年三月十日透過聯交所交易平台之市場交易出售 6,800,000股本公司每股 面值 0.10港元之普通股（「股份」），
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2.10%。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主席並執行董事許亮華先生及其聯繫人擁有 77,508,000股已發行股份之權益。由於上述
之出售，彼等之持股量將減至 70,708,000股股份（佔已發行股份約 21.85%）。 

董事會認為，出售並未對本公司之營運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。 
    

承董事會命 
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許亮華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亮華先生、潘兆康先生、許駿源先生及黄志恩女士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彭詢元先生、鄺炳文
先生及尹徤民先生。 

* 僅供識別 


